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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汨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现行规

划》)自实施以来，在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控制引导城乡建设用地、

促进全市土地的综合利用与保护、保障汨罗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现行规划》至今，汨罗外部形势发生了

重大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发布，国家对湖南在“一带一部”的科

学定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升至国家战略，长株潭城市群滨湖示范区建

设稳定推进，为汨罗实现跨越发展创造新机遇。“十二五”时期，汨罗

经济社会综合实力稳定提升，新型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步

伐不断加快，特别是国家级“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循环经济试点——

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动工建设，全省“飞地经济”先行样本示范区——

长沙经开区汨罗飞地产业园扩园发展。交通网络大幅完善，武广客运专

线、岳长高速公路、省道 201 线建成通车。“十三五”发展规划、新一

轮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长沙经济开发区汨罗产业

园、屈子文化园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这些新变化、新特征对规划提出

了诸多新挑战和要求，使《现行规划》的宏观控制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

发挥，急需对《现行规划》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以期在“十三五”

时期有效推进汨罗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

本次对《汨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修改是以规

划实施评估为基础，依据国家有关土地利用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土地基本国策，基于汨罗市经济社会发展

与土地利用的新形势和新背景，从严保护耕地、合理引导建设用地、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的要求出发，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

局，维护土地生态安全，提出保障规划实施的有效措施，为促进汨罗市

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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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规划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按照“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

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

用地制度，统筹协调和合理安排各区域、各业、各类用地，同时结合汨

罗市“十三五”规划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协同推进新型城镇

化、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乡信息化、服务业现代化、民生事业

均等化“六大建设”，全面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正确处理经济发展、

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合理供给的关系，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

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规划原则

（一）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保障生态用地、城区西拓、

循环经济产业园和飞地工业园用地与基础设施、工业用地和其他基础产

业用地需求。

（二）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大力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坚持建设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在数量和质量上

相平衡，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

（三）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加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充分利用存量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四）统筹安排各业、各区域用地，优化城乡用地配置，促进城镇

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区域土地利用方向、结构和布局

的控制和引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五）统筹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用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三节 规划期限与范围

规划以 2005 年为基期年，2016 年为修改年，2020 年为目标年。规

划范围为汨罗市行政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土地总面积 1669.85 平方公里，

共计 18 个乡镇。其中屈原管理区下辖营田、凤凰、河市 3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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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第一节 地理区位概况

（一）地理位置

汨罗市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幕阜山与洞庭湖之间的过渡地带。地理

位置为北纬 28°28′至 29°27′，东经 112°51′至 113°27′之间。南北长 66.75

公里，东西宽 62.5 公里。境域北靠岳阳县，东邻平江县，南接望城区、

长沙县，西连湘阴县、沅江市。区位条件优越，处于长沙、岳阳一小时

经济圈范围内，为滨湖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邻洞庭湖，是环洞庭

湖经济区重要城市。

（二）交通区位

汨罗市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南距长沙 74 公里，北离岳阳 66 公里，

处于长沙、岳阳半小时经济圈范围内。境内京广铁路、武广高铁、京港

澳高速、107 国道、省道 201、岳长高速纵贯南北，省道 308、省道 307、

湘慧线和汨罗江横穿东西，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第二节 自然环境概况

汨罗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

平原、水域相间分布。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属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

境内河流密布，水域面积较大，湘江流经西北，汨罗江从东往西注入湘

江。汨罗物产丰饶，是湖南省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主要农副产品

有粮、棉、油、猪、渔、茶、果等。植被为亚热带阔叶林，以人工林及

天然次生林为主，全市 2014 年森林覆盖率 40.06%。境内矿产资源主要

有黄金、电气石、长石、石英、云母、高岭土、河沙、花岗石等数十种。

第三节 经济社会概况

汨罗市 2014 年共辖 34 个乡镇，根据《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同意汨罗

市乡镇区划调整方案的批复》（湘民行发〔2015〕118 号）具体要求，

全市开展了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由原来 34 个乡镇缩减至 18 个乡镇。

2014 年末全市总人口 75.14 万人，城镇人口 40.62 万人，城镇化率

54.06%，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汨罗区位优越，地处长沙和岳阳两市

的中心地带，境内铁路、公路、水路纵横交错，大交通格局基本形成，

与长株潭城市群对接日趋紧密，区位优势发挥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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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土地利用现状

2014 年汨罗市土地总规模 166985.05 公顷。其中：农用地 134606.38

公顷，占土地总规模的 80.61 %，建设用地 20325.69 公顷，占土地总规

模的 12.17%，其他土地 12052.98 公顷，占土地总规模的 7.22 %。

农用地中，耕地 50814.82 公顷，占总面积的 30.43 %；园地 6967.10

公顷，占总面积的 4.17 %；林地 61038.91 公顷，占总面积的 36.55%；

牧草地 43.53 公顷，占总面积 0.03%；其他农用地 15742.02 公顷，占总

面积的 9.43 %。

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 2237.73 公顷，占总面积的 1.34 %；农村居

民点用地 12600.75 公顷，占总面积的 7.55%；采矿用地及其他独立建设

用地 668.48 公顷，占总面积的 0.40 %；交通水利用地 4574.86 公顷，占

总面积的 2.74 %；其他建设用地 243.87 公顷，占总面积的 0.15%。

其他土地中，水域 11398.55 公顷，占总面积的 6.83 %；自然保留

地 654.43 公顷，占总面积的 0.39 %。具体见表 3-1。

表 3-1 汨罗市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结构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面 积 比 例

土地总面积 166985.05 100.00

农用地

耕 地 50814.82 30.43

园 地 6967.10 4.17

林 地 61038.91 36.55

牧草地 43.53 0.03

其他农用地 15742.02 9.43

农用地合计 134606.38 80.61

建设用地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用地 2237.73 1.34

农村居民点用地 12600.75 7.55

采矿用地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668.48 0.40

小 计 15506.96 9.29

交通水利用地 4574.86 2.74

其他建设用地 243.87 0.15

建设用地合计 20325.69 12.17

其他土地

水 域 11398.55 6.83

自然保留地 654.43 0.39

其他土地合计 12052.98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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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地利用特点

（一）土地利用率较高，利用方式以农业生产用地为主

2014 年全市土地利用率较高，土地利用率为 92.78%。土地利用方

式以农业生产用地为主，农用地占全市土地总面积比重达 80.61%。

（二）土地资源分布相对集中，但地域差异明显

全市西北平原区为重要的粮油、蔬菜、水产养殖基地，东北丘岗低

山区为粮果林综合用地区，中部岗丘区为城镇、工矿、农业综合利用区，

南部岗地低山区为综合农业用地区。

（三）城镇用地规模偏小，城镇总体布局有待优化

2014年汨罗市城镇用地面积 2237.73公顷，人均城镇用地面积偏低。

除中心城区外，其余城镇用地用地规模偏小，城镇串联度不足，未能充

分发挥集聚效应，应不断完善城镇体系建设，优化汨罗“一核两轴”空间

布局。

（四）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人均用地面积偏大

2014 年全市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 365.03 平方米，远高于《镇规划

标准》(GB50188-2007)要求的最低标准低于 150 平方米/人，继续积极推

进农村居民点整理，集中处置空置、废弃、零星居民点，提高农村建设

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第三节 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地矛盾日渐突出，耕地保护依旧为重中之重

随着经济社会地不断发展，全市建设用地需求增长加快，各类建设

占用耕地数量大幅增加，农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幅度较大。2014 年汨罗市

的人均耕地仅为 0.0676 公顷，而可供开垦为耕地的后备资源有限，若

不对现有耕地进行有效保护，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人地矛盾必将日

渐尖锐，势必影响区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土地利用方式较为粗放，整体效益不高

汨罗市土地利用程度较高，但土地利用方式较为粗放。农业基础建

设投入不足，重用轻管，偏施化肥，少施有机肥，影响地力提高。城镇

用地规模迅速扩展，城乡结合部部分土地利用效率有待提高，旧城区改

造任务艰巨；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零散，“空心村”较多，土地利用整

体效益不高。

（三）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土地生产条件亟待改善

近年来，全市工农业发展迅速，但土地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长

期以来重用轻养的现象普遍存在，加上农药、化肥、农膜的大量使用，

全市水域、土地和生态环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发展再生资

源产业产生的大量固体废弃物未经处理随意丢弃，或直接作为垃圾进行

填埋或焚烧，对土壤、地下水、大气造成相当严重的污染。部分地区耕

地地力和质量有所下降，河、塘、水库等水域富营养化趋势明显加快，

南部山地部分采矿区水土流失防治意识有待加强。

（四）城镇规模扩展迅速，城镇用地结构有待优化

随着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的

用地规模迅速扩展。但由此也带来了城镇建成区用地结构的不合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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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工业用地占城镇总用地的比重增量过大；城镇建筑总容积率

不高；城乡结合部和部分旧城区用地有待进一步优化。

第四节 土地利用潜力

（一）补充耕地潜力

通过潜力测算，全市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可补充耕地 4549.07 公顷。

其中，农用地整理新增耕地潜力 1348.78 公顷，农村居民点整理新增耕

地潜力 778.83 公顷，土地复垦新增耕地潜力 536.27 公顷，土地开发新

增耕地潜力 1885.19 公顷。

（二）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潜力

规划期内，全市建设用地集约用地潜力为 1263.42 公顷。其中农村

居民点集约用地潜力为 816.53 公顷，采矿用地和其他独立建设用地集

约利用潜力为 446.89 公顷。

三、农用地集约利用潜力

全市农用地中耕地数量较多，零散分布的中低产田比重较大。规划

期内，应积极推动市域内的农用地整治，合理整合零散耕地，推进农业

向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转变，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抗

灾能力和粮食保障水平，提升农用地集约化利用程度。

第四章 土地利用战略与目标

第一节 土地利用战略背景与目标

立足良好的区位优势，紧紧抓住长江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和“两型社会”滨湖示范区等重要战略机遇，以转变

发展方式和发展循环经济为主线，坚持围绕“对接融入长株潭”的发展

战略，结合汨罗市实际，确定汨罗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行政区划调

整为契机，完善“一核两轴”新型城镇体系，大力推进城镇化；保障生

态用地，构建“一廊四片”生态空间布局，凸显生态功能；构建北部生

态农业带同南部都市农业带并举，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以循环经济产

业园、飞地工业园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同时合理优化城

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布局，努力推进“循环经济、飞地经济、创新

发展、融城发展”战略发展，大力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建设岳

阳市域次中心，打造长株潭城市群重要区域城市、环洞庭湖经济区、国

家循环经济试点基地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面融入长株潭城市群。

第二节 土地利用战略重点

（一）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认真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

国策，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积极改造中低

产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土地整理、兴修水利等措施，不断提高

耕地的质量和生产能力，稳步提高耕地生产效益。切实保护好规划范围

内各乡镇的基本农田，严格实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追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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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安排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用地

各行业的发展要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新增建设用

地优先安排交通、能源、水利、民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建

设的项目，保障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适度安排旅游休闲用地。大力

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坚持封山育林，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优化

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先保障中心城区发展，加强重点城镇、重

点集镇的建设；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实现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

村居民点缩减相挂钩，促进城乡居民点网络体系的协调与完善；保障交

通、能源、水利等重点项目用地，完善基础设施网络，确保各项设施的

高效优质供应。

（三）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

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通过“内部挖潜、边缘控制、外部疏

导”三条途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重点保障伍益客运专线、岳长高速

公路连接线、汨罗电站等国家、省、市重点项目用地以及其他关系国计

民生的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的供给首先以盘活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为前提，结合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严格控制新增农村

居民点用地，引导农村居民点向中心村镇集中；科学规划循环经济工业

园区用地，使工业集聚规模化、集群化；合理规划商贸用地，使商贸业

向物流中心集中，提升城镇工矿用地的综合效益。

（四）保护土地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保护优先、兼顾治理的要求，协调土地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从环境功能区域协调性原则出发，实现土地

生态环境质量分区管制，制定分区管制规则，对土地开发利用行为进行

环境约束。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增强区域

防洪能力。强调土地规划中生态环境的高标准设计和建设，注重土地生

态基础设施和生态景观建设，控制工业“三废”和城市垃圾污染，改善土

地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节 土地利用调控目标

（一）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到 202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46000.00 公顷。规划期间，全

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0100.00 公顷。

（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

到 2020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22732.07 公顷以内。其中，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7523.23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

在 5795.06 公顷以内。

（三）新增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规划期间，全市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 5688.11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

占用农用地控制在 5536.16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 2458.14

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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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整治目标

规划期间，全市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 2636.71 公顷。

（五）效率指标

到 2020 年，全市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95.00 平方米。

第五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第一节 合理调整农用地结构

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用地结构和布局，因地制宜安

排耕地、园地、林地等各类用地。

2014 年，全市农用地面积为 134606.3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0.61%。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农用地面积调整为 132728.39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79.49%。

（一）耕地

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以农用地整理、土地复垦、土地开

发为平台，推进田、水、路、林、村的综合整治，确保汨罗市耕地保有

量目标得以实现。

2014 年，全市耕地面积 50814.8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0.43%。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耕地面积调整为 48816.2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9.23%，比 2014 年减少 1998.56 公顷。

（二）园地

加大科技投入，挖掘现有园地的生产潜力。调整园地生产布局，引

导园地向条件适宜的低丘缓坡地集中发展。加强对中低产园地的改造和

管理，推进特色园地的规模化和基地化发展。

2014 年，全市园地面积为 6967.1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17%。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园地面积调整为 6585.5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94%，比 2014 年增加 381.56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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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地

控制各项建设工程征各类生态林及生态脆弱地区的林地，重点保护

和建设汨罗江、主要铁路、公路沿线防护林地。建设高标准绿色通道、

防护林体系、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林地。加强低效林地的改造，

加快受损林地的恢复和重建。

2014 年，全市林地面积为 61038.9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6.55%。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林地面积调整为 62027.6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7.15%，比 2014 年增加 988.71 公顷。

（四）牧草地

2014 年，全市牧草地面积为 43.5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3%。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牧草地面积为 43.53 公顷，保持不变。

（五）其他农用地

保障用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及提高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必需

的其他农用地面积。加强生态养猪场等畜禽养殖用地规划，坚持区域化

布局，推进标准化管理。

2014 年，全市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15742.0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43%。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其他农用地面积调整为 15255.44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9.14%，比 2014 年减少 486.58 公顷。

第二节 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围绕实现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增长，提高建设用地保障科学发展的

能力，从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根据省下达的控制指标，优先确保重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需求；

保障市域经济发展必需的城镇及独立建设用地；结合农业现代化建设要

求，满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必需的村镇建设用地需求。

2014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量为 20325.6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17%。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建设用地总量调整为 22732.07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13.61%，比 2014 年增加 2406.38 公顷。

（一）城乡建设用地

2014 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5506.9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29%。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为 17523.23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10.49%，比 2014 年增加 2016.27 公顷。

1、城镇用地

2014 年，全市城镇用地规模 2237.7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4%。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城镇用地规模调整为 4421.10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2.65%，比 2014 年增加 2183.37 公顷。

2、农村居民点用地

2014 年，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12600.7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7.55%。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调整为 11728.1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02 %，比 2014 年减少 874.81 公顷。

3、采矿用地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2014 年，全市采矿用地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规模 668.48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0.40%。规划到 2020 年，全市采矿用地及其他独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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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调整为 1373.9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82%，比 2014 年增加

707.71 公顷。

（二）交通水利用地

2014 年，全市交通水利用地规模 4574.8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74%。规划到 2020 年，全市交通水利用地规模调整为 4749.16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2.84%，比 2014 年增加 174.30 公顷。

（三）其他建设用地

2014 年，全市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243.8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5%。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其他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为 459.68 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0.28%，比 2014 年增加 215.81 公顷。

第三节 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适度开发宜农未利用土地。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

针和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原则，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

理开发未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

2014 年，全市其他土地面积 12052.9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22%。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其他土地面积调整为 11524.59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6.90%，比 2014 年减少 528.39 公顷。

（一）水域

2014 年，水域面积 11398.5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83%。规划

到 2020年，全市水域面积调整为 11076.6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63%，

比 2014 年减少 321.86 公顷。

（二）自然保留地

2014 年，全市自然保留地面积 654.4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39%。

规划到 2020 年，全市自然保留地面积调整为 447.90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0.27%，比 2014 年减少 206.5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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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第一节 农用地布局

（一）耕地

规划期间，全市耕地主要分布在汨罗江流域、洞庭湖环湖岗区中地

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生产条件较好的白塘、屈子祠、桃林寺、

汨罗、古培、罗江、长乐、白水、三江、大荆、弼时、神鼎山、川山坪、

屈原管理区等乡镇，为全市的主要粮食生产区。规划期间严格控制建设

占用耕地，同时通过耕地整理、农村居民点整理、土地复垦、土地开发

对耕地予以占补平衡和等补充，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规划要

求。到 202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46000.00 公顷。

（二）基本农田

规划期内，全市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40100.00 公顷，主要分布在

古培、白水、桃林寺、屈子祠、白塘、长乐、罗江、汨罗、弼时、神鼎

山、川山坪、三江、大荆、屈原管理区等乡镇。其中白塘、屈子祠、桃

林寺、汨罗等乡镇的部分耕地已纳入洞庭湖区基本农田重大建设工程。

同时，依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区域耕地质量等级，科学调整基本

农田布局。首先将中心城区、建制镇、集镇、产业集聚区的允许建设区

和有条件建设区内及周边范围的基本农田调整为一般农田，为经济发展

留出必要的、合理的用地空间；其次将新农村建设等一定范围内的基本

农田调整为一般农田，为新农村建设留出合理的用地空间；同时把已验

收合格的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新增的优质耕地等优先补划为基本

农田，落实上级规划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要求。

（三）园地

通过调整改造现有园地，着力提高园地效益。园地应按照适宜性原

则适当集中，重点向低山、丘陵和荒坡地发展，加强新增园地及现有中

低产园地的改造和管理，着重调整品种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园地效益，

着力发展优质茶园、果园，建立优质茶叶和特色鲜果产品基地。规划期

间，重点做好屈子祠、白塘、桃林寺、罗江等乡镇园地的综合整改，提

高园地综合利用效益。全市园地以果园、茶园为主，主要分布在屈子祠

镇、古培镇、白水镇、神鼎山、屈原管理区等乡镇。

（四）林地

以建设良好生态环境为目标，管好、用好现有林地，加强低效林地

的改造。重点抓好生态公益林、农田防护林等项目建设，因地制宜绿化

宜林荒山荒地。加强农田生态林网建设，在生长条件好的山地区、丘岗

区和平原周边空闲地，建设一批以速生丰产林、经济林为主的林木产业

基地，并在汨罗江、湄江等主要河流沿岸营造固岸林及城镇村绿化林等。

全市林地主要分布范围较广，主要分布在三江镇、古培镇、川山坪镇、

弼时镇、神鼎山、屈原管理区等乡镇。

（五）其他农用地

按照“因地制宜、突出优势、讲求特色”的要求，积极推进全市畜

牧产业化进程，重点建设以白水、神鼎山、弼时等乡镇为主的牲猪养殖

基地，以罗江、屈子祠等乡镇为主的肉牛、羊养殖基地；以白塘、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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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古培等乡镇为主的水产养殖基地；以桃林寺镇为主的药材、红薯种

植加工基地；以大荆、三江等乡镇为主的禽类养殖基地。同时，通过对

现有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和改造，推进新农

村建设，逐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第二节 建设用地规模与布局

（一）城乡建设用地

1、城镇用地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注重特色、稳步推进”的要求，结合

汨罗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及其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以及区域内产业、交

通、城镇布局等特征，逐步形成“一心四点、两主两次”的城镇空间格

局。以市区为中心，以中心镇为重点，以一般建制镇为基础，同时以主

要交通轴线为纽带带动一般建制镇发展，促进汨罗市城镇化发展。

（1）“一心”。即中心城区。包括归义镇和新市镇的大部分以及

汨罗镇的部分地区，含城市和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用地。

（2）“四点”。即作为区域性中心镇的弼时镇、长乐、白水、桃

林寺镇。

（3）“两主两次”。其中“两主”为城镇发展的主轴，即纵向沿

京广铁路、省道 201 和 107 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形成“桃林—屈子祠

—中心城区—古培—白水—川山坪”与“大荆—长乐—中心城区—弼时”

两条城镇发展主轴。“两次”为城镇发展的次轴，即横向沿岑磊公路形

成“三江—大荆—桃林”城镇发展次轴；南部横向沿湘慧线形成“弼时

—白水”城镇发展次轴。

规划至 2020 年，城镇用地规模达到 4421.10 公顷。城镇用地主要

布局在 17 个乡镇。

2、农村居民点用地

规划期内，结合新农村建设，科学合理布局集镇用地，加大村庄整

理力度，重点发展罗江、白塘、桃林寺、三江等集镇。坚持集中紧凑的

发展方式，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引导新建住房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结

合实际，编制近、远期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制定迁村并点、集中居住

的激励政策，加大零星农村居民点整理力度，引导农村居民适度集聚，

逐步形成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体系。

新增农村居民点用地应尽可能利用丘岗地、疏林地、未利用地和居

民点内空坪隙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规划至 2020 年，农村居民点

用地为 11728.17 公顷。

3、采矿用地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积极引导产业集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盘活存量，保障重点园区

发展用地需求。新增产业发展用地主要向循环经济产业园及飞地产业园

集中，适当安排拥有特色优势资源的重点开发项目、重点项目等单独选

址项目用地。新增产业发展用地主要集中在新市镇、弼时镇，采矿用地

优先安排在古培、川山坪、营田等乡镇。同时重点保障符合单独选址条

件的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如输变电站、通信基站、光伏电站、污水处理

厂、垃圾填埋场等项目的用地需求。规划至 2020 年，采矿用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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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建设用地控制在 1373.96 公顷。

（二）交通水利用地

规划至 2020 年，全市交通运输用地控制在 4749.16 公顷以内。按

照先整体后局部、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方针，优先保障铁

路和高速公路建设用地，统筹安排一般公路建设用地，对现有道路进行

扩建改造时鼓励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尽量少占耕地。全市交通运输用地

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古培镇、桃林寺镇、屈子祠镇、屈原管理区等乡

镇，用地主要集中在建设伍市至益阳公路、G240 升级、G536 改线、G107

改道、汨罗至杨桥公路、三磊公路、天伍公路、岳长高速连接线（江南

路）、湘慧线、桃花路、北沿江大道、红花至屈子祠旅游公路拓建、汨

罗对接万家丽路建设工程、弼时产业园京港澳高速连接线、中心城区道

路及岳长城际铁路、湘江汨罗港、京广铁路货运站场以及部分交通配套

工程设施建设等，进一步完善汨罗市全方位交通网络体系。

按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要求，以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为重

点，着力构建防洪减灾体系和水利水电保障体系。全市水利设施用地分

布于各个乡镇，重点抓好玉池抽水蓄能电站水利工程、铁山灌区汨罗分

灌区配套工程、向兰灌区配套工程等，稳步推进汨罗江及其他河道的综

合治理工程，并完成汨罗水库、山塘河加固工程，同时开展防洪排涝工

程、蓄水工程、排灌渠系续建配套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防洪减灾工程、水资源配置工程、农田水利工程等基础水利设施建

设。

（三）其他建设用地

规划至到 2020 年，其他建设用地控制在 459.68 公顷以内。主要分

布在归义、川山坪、罗江、屈子祠、三江、屈原管理区等乡镇。发扬屈

子文化，建设屈子书院二期、屈子文化园及龙舟文化产业园、竞渡中心；

打造风景名胜品牌，重点开发汨罗江湿地公园及沿江风光带、神鼎山森

林公园、玉池山风景名胜区；开发乡村特色生态休闲旅游，推动八景旅

游度假区、红花生态旅游园及配套设施建设。

第三节 生态用地布局

按照土地资源的适宜性和承载能力，选择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方式

和开发强度，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对土壤、水域和大气的污染，尤

其要注重再生资源工业园区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和整治。

在大力进行绿化的同时，加强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建立良性循环的自然

生态系统。

（一）生态用地布局

汨罗市域内重点生态保护区主要包括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森林

公园及湘江和汨罗江水体等。其中屈子祠风景名胜区主要分布在屈子祠

等乡镇；玉池山省级风景名胜区主要分布在川山坪等乡镇；八景洞风景

名胜区既是风景名胜区又是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其主要分布在三江等乡

镇；汨罗江国家级湿地公园及汨罗江水体主要分布在屈子祠、白塘、罗

江、长乐、新市、归义等乡镇；神鼎山省级森林公园主要分布在神鼎山



汨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年修订版）

14

等乡镇；湘江水体主要分布在屈原管理区和白塘镇西侧。

（二）生态用地保护

着力打造“一廊四片”的生态用地空间布局，构建多层次、全覆盖

的城市生态系统，加快汨罗江生态走廊建设，以打造屈原文化旅游为重

点，构建汨罗江湿地公园为纽带，形成城市生态轴。随着保护生态工作、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强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生态公益林区等生态用地的保护，汨罗市湿地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

的基本稳定，充分发挥其特殊的生态功能。按照全面规划、积极保护、

科学管理、永续利用的方针，加强对风景区、城市生态绿地区及水源保

护区的保护，禁止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加大对屈子祠、汨罗江、玉池山、

八景洞、神鼎山、屈子公园等风景区的保护力度，重视对汨罗江国家湿

地公园、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湘江和汨罗江水域的保护，坚持“保护

为主，开发为辅”的原则，做到“在保护中谋开发，以开发促保护”。

第七章 土地利用分区与用途管制

为指导土地合理利用、控制土地用途转变，依据区域土地资源特点

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划定的空间，全市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用地区、风

景旅游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林业用

地区、牧业用地区。具体如下：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基本农

田保护区是指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而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法

定程序确定的特定保护区域。全市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

41914.14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25.10%。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作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田道

路、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区内的一般耕地，应按照基本

农田管制政策进行管护；

（2）区内现有的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整理、复

垦或调整为基本农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

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3）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占用基

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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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是指包括除耕地中的基本农田、林地以外为农业发展需

要划定的土地用途区。全市划定一般农地区面积为 22413.04 公顷，占

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3.42%。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为耕地、园地、畜禽水产养殖地和直接为农业

生产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用地；

（2）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理、

复垦或调整为耕地、园地，规划期内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

保留现状用途，但不能扩大面积；

（3）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油气井、高压线塔、地

下管线、通讯基站等除外）；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的土地。

（三）林业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是指为了发展林业生产和改善生态环境所需要划定的

土地用途区。包括集中连片的林地和规划确定为林地的宜林后备土地资

源、退耕还林的土地及其他类型的零星土地。全市划定的林业用地区面

积为 62485.53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37.42%。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林业生产，以及直接为林业生产和生态建

设服务的营林设施；

（2）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应当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或其他

类型的营林设施用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

不得扩大面积；

（3）区内耕地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可转为林地；

（4）禁止占用区内有土地进行非农建设，不得占用区内土地进行

毁林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

（四）牧业用地区

牧业用地区是指为畜牧业发展需要划定的土地用途区。全市划定的

牧业用地区位于罗江镇，面积为 43.53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0.03%。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牧业生产，以及直接为牧业生产和生态建

设服务的牧业设施；

（2）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应按其适宜性调整为牧草地或其他类

型的牧业设施用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

得扩大面积；

（3）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不得占用区内土地进行开

垦、采矿、挖沙、取土等破坏草原植的活动。

（五）城镇建设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是城镇已建成区和为城镇发展需要划定的土地用

途区，包括中心城区和古培、白水、川山坪、弼时、桃林寺、神鼎山、

长乐、大荆、屈子祠、营田、河市等乡镇。全市划定的城镇建设用地区

面积为 4615.79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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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城市、建制镇

建设规划；

（2）鼓励城镇用地内部挖潜，合理利用区内的闲置土地和废弃土

地；

（3）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规划控制面积。城镇建设布局应

服从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的城镇建设规划。

（六）村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指农村居民点（村庄、集镇和乡政府所在地）已建成

区和为农村居民点发展需要划定的土地用途区。全市划定的村镇建设用

地区面积为 12395.06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7.42%。

管制规则：

（1）严格执行农村宅基地“一户一宅”限额用地制度；

（2）有计划分期整理农村居民点，鼓励有条件地方进行村庄合并

或搬迁，对节约出的土地进行复耕或作其他建设用地；

（3）村镇建设用地规模不得突破规划控制面积，村镇建设布局应

符合与土地利用总体规模协调的村镇建设规划。

（七）独立工矿用地区

工矿用地区指独立于乡镇、村庄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已建成独立

工矿和为工矿发展需要划定的土地用途区。主要用于工矿、企业生产建

设及直接为工矿、企业生产服务的土地，城镇区内现有工矿用地划入城

镇用地区。全市划定的独立工矿用地区面积为 1432.30 公顷，占全市土

地总面积的 0.86%。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采矿业以及不宜在居民点内配置的工业用

地；

（2）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工矿建设规划；

（3）区内因生产建设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应及时复垦；

（4）鼓励工矿用地内部挖潜，合理布局，充分利用闲置地；

（5）加强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及水土流失，凡是可能对环境

造成污染的建设项目必须坚持先评价后建设原则，采取必要的环保防治

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八）风景旅游用地区

风景旅游用地区指为保护具有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而划定

的区域。主要包括汨罗风景名胜区主要为汨罗江风景名胜区、神鼎山森

林公园、八景洞风景区、任弼时故居、屈子祠景区，全市划定的风景旅

游用地区面积为 148.08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0.09%。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旅游、休憩及相关文化活动；

（2）区内土地使用应当符合风景旅游区规划；

（3）区内影响景观保护和游览的土地用途，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

适宜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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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不破坏景观资源的前提下，允许区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活

动和适度的旅游设施建设；

（5）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生产建设活动。

（九）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是为对自然和文化遗产进行特殊保护和管

理划定的土地用途区。主要为屈子祠镇屈子祠和弼时镇任弼时故居。全

市划定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面积为 69.13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

的 0.04%。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保护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2）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保护区规划；

（3）区内影响景观保护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用途；

（4）不得占用保护区核心区的土地进行新的生产建设活动，原有

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逐步退出；

（5）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

（十）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是指基于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进行土地利

用特殊控制的区域，依据汨罗市主体功能区以及近年来生态安全建设，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包含河流、自然湖泊、滩涂等自然水体以及具有生

态涵养功能的水库。主要分布在三江、屈子祠、白塘、屈原管理区等乡

镇。全市划定的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为 5347.30 公顷，占全市土地

总面积的 3.20%。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导用途；

（2）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

（3）区内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

用途；

（4）区内土地严禁进行与生态环境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原

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逐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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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加强耕地保护与基本农田建设

按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要求，

严格保护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大力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推进农村土地综

合整治，努力提高汨罗市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用效益。

第一节 严格耕地保护

（一）加强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建设

《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将汨罗市定位为国家级农产品主产

区，凸显了汨罗作为湖南省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重要地位，推进环洞

庭湖基本农田建设等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实施，加强对耕地的保护，推进

基本农田建设，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用效率。规划期内，以巩固

提升高产田为支撑，对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实行倾斜的投入政策，逐步建立起粮食生产投入与产出挂钩机制，不断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

同时，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加强农田整理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打造高标准农田。充分发挥耕地生产、生态、景观和间隔功能，严格控

制各类防护林、绿化带等生态建设占用耕地。不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粮食稳产增产的支撑能力，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完善粮食流通体系，增加以工补农能力，为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提供

可靠保障，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

到 2020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为 46000.00 公顷。切实落实耕地保有

量目标，继续将耕地保护目标纳入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考核的内容，逐级

签定目标责任书，建立市、乡镇、村、组、户五级耕地保护责任体系，

层层分解保护责任，明确政府行政负责人为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把耕

地面积和质量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三）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按照不占或少占耕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强化对全市城乡

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的控制和引导，通过执行供地政策、落实项目用地控

制指标、严格市场准入条件等措施，减少非农业建设对耕地的占用。加

强建设项目选址和用地合理性评价与论证，把减少耕地占用作为选址方

案评选的重要因素，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尽量占用等级较低的耕地。提高

占用耕地的经济成本，逐步减少单位投资和单位产出占用耕地量。规划

期内，全市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必须控制在 2458.14 公顷以内。

（四）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严格按照“先补后占，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原则，加强建

设项目选址和用地合理性评价与论证，把减少耕地占用作为选址方案评

选的重要因素，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尽量占用等级较低的耕地，确保稳定

耕地面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规划期内，积极推进全市土地综合

整治，通过耕地和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度开发宜耕土地后备资源、开展

砖瓦窑场等工矿废弃地和灾毁土地复垦等途径加大耕地的补充力度，切

实落实补充耕地任务。按照“先补后占、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

原则执行对项目建设占用和补充耕地的质量评价制度，确保不因建设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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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鼓励建设占用耕地的耕作层剥离和移土培肥，并

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前提下，用于新开垦耕地和基本农田建设。规划

期内，全市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面积不得低于 2636.71 公顷。

第二节 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一）科学划定基本农田

严格按照本规划确定的保护面积指标，依据法律规定的划定标准，

划定基本农田，并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参照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将大

面积、集中连片、高质量等级耕地优先划入基本农田，交通沿线、城镇

周边地力等级较高、尚未划为基本农田的耕地以及土地整理新增的优质

耕地，实施旱改水的耕地也应划入基本农田。新调整划定的基本农田平

均质量等级不得低于原有质量等级。按耕地等级实施差别化管理，重点

保护优质耕地，建设基本农田保护区。

（二）优化基本农田布局

规划期内，汨罗市基本农田保护目标面积不低于 40100.00 公顷。

充分考虑本市经济社会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优化区域基本农田

布局。优化思路是：优先将生产条件好、交通便利的耕地划为基本农田，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建制镇发展控制区与扩展区、城镇村发展

预留区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范围内不安排基本农田。区域基本农田

布局优化后，基本农田主要集中于西北乡镇屈子祠镇、白塘镇以及桃林

寺镇。

（三）加大基本农田建设力度

建立基本农田集中投入制度，加大公共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建设的扶持力度，推进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加大对旱土

和山丘地区的中低产田改造力度，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提高耕地生

产能力；规划期内对划定的大部分基本农田进行整治，加大基本农田示

范区建设。

（四）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城镇村建设用地不得占用基本农田，依照法律规定，能源、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因选址特殊，无法避让基本农田的，须报国务院批

准。禁止违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绿化通道、绿化隔离带和防护林建设，

禁止改变基本农田土壤性状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禁止对基本农田耕

作层造成永久破坏的临时工程和其他各项活动。

第三节 推进土地综合整治

（一）有序推进土地整理

开展耕地整理，加大基本农田整理力度，组织实施土地整理重大工

程；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结合当地城镇化建设，以整理潜力较大的“空

心村”为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采取迁村并点等模式，逐步集中形成中

心村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严禁占用有林地、公益林地、退

耕还林地和坡度 25 度以上的林地进行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综合

整治。规划期内，全市通过土地整理增加耕地 1624.47 公顷。



汨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年修订版）

20

（二）积极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

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用途适宜、经济可行”的要求，立足

优先农业利用、鼓励多用途使用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原则，加快废弃土地

的复垦，合理安排复垦土地利用方向、规模和时序，按规划组织实施土

地复垦重大工程。规划期内，全市通过土地复垦新增耕地 81.09 公顷。

（三）适度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后备土地

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对宜农荒草地和其他宜农未利用地进行适度开

发，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完善耕作条件，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提高耕地产

出率。规划期内，全市通过土地开发新增耕地 1469.85 公顷。

（四）土地整治实施的措施

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奠定土地整治的群众基础。通过开展土地基本

国情和国策教育，加强土地整治法规和政策宣传，提高全市对土地整治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中重

要作用的认识。

强化项目工程质量管理。通过加强土地整治项目库和备选库建设，

做到土地整治决策科学化、手段现代化。充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工程

技术，改进工程施工方法，提高施工机械化水平。在土地整治过程中，

注重土壤改良、节水灌溉和农田生态环境建设，强化项目工程质量。

第九章 推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土

地宏观调控作用，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盘活建设用地存量，用好建

设用地增量，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节 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一）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按照城乡统筹和“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引导和调整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合理安排建设用地增量，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和城乡宜居环境的形成。到 2020 年，汨罗市建设用地总量控

制在 22732.07 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7523.23 公顷，城

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5795.06 公顷。

（二）积极盘活建设用地存量

加强对城镇闲散用地进行整合，鼓励低效用地增容改造和深度开

发，提高现有城乡建设用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积极研究各类

建设节地技术和模式，引导城市地上地下空间开发，推进工业生产立体

配置技术改造。

（三）大力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

结合城乡生态建设，加强规划统筹和政策引导，合理利用缓坡丘岗

地，加强将未利用地开发为建设用地的政策引导，优先对荒草地、裸地

等未利用地进行开发，因地制宜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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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配置

（一）科学划定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按照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严格划定城镇工矿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

展边界，将城镇工矿和农村居民点建设严格限定在扩展边界内，明确管

理责任、管制规则和监管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控制

城乡建设用地盲目无序扩张。

（二）合理引导城镇用地内部结构调整

鼓励采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镇用地开发模式，调整居住、商业、

工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环保卫生、生态保障等用地的比例，促进

建筑密度高中低合理搭配的用地结构的形成，提高城镇用地效率。严格

限定开发区内非生产性建设用地的比例，提升开发区用地效率和效益。

加快对城中村的改造，优先保障城镇基础设施用地和普通住宅用地，促

进城镇和谐发展。

（三）优化工矿用地结构和布局

以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为导向，合理制定区域产业用地政策，优先保

障主导产业发展用地，严禁向禁止类工业项目供地，严格控制限制类工

业项目用地，重点支持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产业。按照因

地制宜、合理规划原则，着力改变工矿用地布局分散、粗放低效的用地

现状，促进工业基地化和规模化发展，提高工业用地的综合效益。

（四）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

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切实搞好村镇土地利用规划和设计，稳步

推进农村居民点适度集中，逐步形成既保持传统乡土特色，又适应现代

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求，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格局。合理

安排农村宅基地，禁止超标准占地建房，逐步解决已有的超标用地问题。

引导和规范农村闲置宅基地合理流转，鼓励提高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效

率。

第三节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与管制原则

为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结合汨罗市实际，划定了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以及禁止建设用地边界。规

划范围内形成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4

个区域。

（一）允许建设区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所包含的范围，是规划期内新增城镇、工矿、

村庄建设用地规划选址的区域，也是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落实

到空间上的预期用地区。全市划定允许建设区的土地总面积为 18443.15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11.04%，各个乡镇均有分布。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或工矿建设发展空间，具体

土地利用安排应与依法批准的相关规划相协调；

（2）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

统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3）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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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4）允许建设区边界（规模边界）的调整，须报湖南省人民政府

审查批准。

（二）有条件建设区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之外、扩展边界以内的范围。在不突破规划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区内土地可以用于规划建设用地区的

布局调整。全市划定有条件建设区的土地总面积为 599.65 公顷，占全

市土地总面积的 0.36%。主要集中分布在汨罗、新市、古培、白水、弼

时、长乐、大荆、桃林寺、白塘、屈原管理区等乡镇。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

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

（2）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

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三）限制建设区

辖区范围内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外的其他区

域。全市划限制建设区的土地总面积为 143485.97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

面积的 85.93%，各个乡镇均有分布。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开展土地整理复垦开

发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

（2）区内禁止城、镇、村建设，严格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立建

设项目用地。

（四）禁止建设区

禁止建设用地边界所包含的空间范围，是具有重要资源、生态、环

境和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禁止各类建设开发的区域，包括一级保护林地，

即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及市域 1000 公里以上江河干流及其一

级支流的源头汇水区、世界自然遗产地、重要水源涵养地、森林分布上

限与高山植被上限之间的林地。全市划定禁止建设区的土地总面积为

4456.28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2.67%。主要集中分布在白塘、屈

子祠、三江、屈原管理区等乡镇。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主

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2）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止建设用地边界不得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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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

按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因地

制宜、因势利导，建设土地生态安全屏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

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第一节 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一）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力度，加快生态公益林建设

统筹规划，在全境内开展生态环境管理，以湘江、汨罗江、罗水、

白塘湖等天然河湖，东洞庭湖蓄滞洪带，八景重点水源保护区为保护重

点，划定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范围。将市域内自然保护区、部分生态公

益林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之内，全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 13273.71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7.95%。区内禁止开展与保护

无关的一切建设活动，禁止工业生产、资源开发、城镇化建设等；实行

封山育林和植树造林，加强资源林政管理，加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力度。

（二）严格保护饮用水源，加强水域污染治理

严格保护饮用水源，加强了对汨罗江国家湿地公园、麓湖芦苇场、

湘江和汨罗江水域的保护，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原则，做到

“在保护中谋开发，以开发促保护”。饮用水源区全部纳入生态保护红

线之内，区内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

岸林、与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禁止向水域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

圾、粪便及其他废弃物；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的船舶和车辆

一般不准进入保护区；加强饮用水源地及水域的污染综合治理，依法关

闭各类污染企业，扎实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渔业养殖污染治理，

优先开展水源地环境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积极发展

生态农业。建立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预警系统，建立监测信息公布制度

和日常巡查制度，编制饮用水水源总体应急预案，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三）构建生态良好的土地利用格局

因地制宜调整各类用地布局，顺应自然地形地貌形态，按最大的适

宜性安排各类用地，逐渐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空间格局。加快建

设以大面积、集中连片的林地、园地和基本农田等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

全屏障，在城乡用地布局中，将集中连片基本农田、优质耕地作为“绿

心”、“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景观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

环境。

第二节 推进土地生态治理

（一）加强土地污染的预防与治理

建立土地环境质量评价和监督制度，严格污染物排放标准，整体升

级工业结构，开展清洁生产，推广循环经济；有效控制城乡生活污染源，

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保障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建设用地。综合整

治土壤环境，积极防治因再生资源产业发展造成的土地污染。

（二）加强水土流失治理

加强石漠化治理，支持封山育林、育草，鼓励荒坡地植树造林种草，

提高区域水土涵养能力；加强流域综合整治，大力实施坡改梯和移土培

肥工程；防止乱征乱占林地，严格控制林地流失，通过废弃地复垦和未



汨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年修订版）

24

利用地造林等措施增加林地资源，发挥林地生态保护功能；生产建设项

目应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严格遵循水土保持“三同时”的制度；项

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

应当提高防治标准，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三）恢复工矿废弃地生态功能

建立城市污染和工商业废弃地改造的城市土地整理模式，有计划、

分步骤地复垦历史上形成的采矿废弃地，及时、全面复垦新增工矿废弃

地，特别要提高南部采矿区复垦率和还绿率。改进土地复垦的生物、工

程技术，提高土地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

第十一章 中心城区土地利用

第一节 中心城区功能定位

（一）功能定位

汨罗市为长株潭城镇体系规划中区域节点城市。中心城区是全市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岳阳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确定汨罗

市中心城区为岳阳市域次中心。

（二）发展目标

打造一个再生资源加工、机械配套、汽车制造和商贸物流业为主导，

交通区位优势显著和生态旅游业发达的区域重点城市，合理布局生态休

闲农业区、商业住宅集中区、新型工业发展区用地空间结构，提升中心

城区品质。

（三）中心城区的空间结构布局

中心城区采取“西拓东扩”的发展战略，以京广铁路、武广高铁、

岳长高速连接线（江南路）、G107、G240、G536、S308、伍市至益阳

公路等重要交通线为支撑，城区向西向东拓展，形成“老—新—园”总

体格局。老城区指归义镇西侧；新城区指汨罗镇和归义镇东侧；产业园

为新市镇循环经济产业园，中部为城市“绿心”和城市商贸居住区与产

业园区的生态屏障。适当完善老城区，重点发展新城区，积极培育产业

园区。产业园区用地主要布局在武广高铁以东、汨罗江以南，湄江以西，

伍市至益阳公路以北区域。中心城区路网不断完善，形成“五纵四横”

交通网络。“五纵”自西向东依次为 G240、S201、京广铁路、武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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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G107；“四横”由北向南依次为沿江大道、S308、G536、伍市至

益阳公路。

（四）扩展方向

为适应中心城区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强对城镇工矿用地的空间管

制，在城区用地规模边界之外划定规划期内可选择布局的扩展边界。随

着岳长高速及其连接线（江南路）建成通车、G240 升级改造及西湖公

园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心城区向城区西面蔓延的趋势明显。中心城区拓

展必须依据空间布局，适当考虑生态保护要求，对接滨湖示范区城镇群

建设并实现汨罗市“融入长株潭”发展新理念的战略目标。

第二节 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及控制指标

（一）规划控制范围

中心城区涉及归义镇（上马村、霍家村、双托村、荣家村、窑州村、

城东村、大路村、菜一村、菜二村、菜三村、城南村、城郊村、汨罗村、

归义村、百丈村和城北村）、新市镇（新书村、合新村、新桥村、八里

村、团山村和丛羊村）和汨罗镇（李家坪村、鱼鳃村、北托村、南托村、

夹城村和掺家山村）。2014 年，汨罗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为 1377.38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0.94％。其中归义镇建成区面积为 785.88

公顷；新市镇建成区面积为 571.39 公顷；汨罗镇建成区面积为 20.11 公

顷。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 G240 和江南路以东、沿江大道以南、

团山再生资源交易市场以西、G536 以北的范围；武广客运专线以东、

沿江大道以南、湄江河以西、星火水库和新桥村以北的范围。城镇建设

向西面、东面蔓延的趋势明显。

（二）规划控制指标

规划至 2020 年，中心城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 3053.58 公顷，汨

罗市中心城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356.89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

于 1018.29 公顷，汨罗市中心城区城镇人口为 25.00 万人，有条件建设

区面积 184.76 公顷。

表 11-1 2006-2020 年中心城区主要指标控制表

单位：公顷

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020 年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

1356.89 1018.29 3053.58 184.76

第三节 中心城区相关乡镇用地布局

（一）归义镇

行政区划调整后，原城关镇、城郊乡合并成为归义镇，发展方向主

要向东发展，即大力发展中心城区中部片区。沿 S308 两侧扩展城市用

地，不断完善中心城区规模，优化城市职能。京广铁路纵贯全镇、沿江

大道北部穿过，S308 横贯东西，大众南路南延伸至 G536，交通区位优

势不断增强，为中心城区开发建设提供了基础保证；且归义镇北临汨罗

江，汨罗江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和景观资源，已建好投入使用滨江风光

带是汨罗人民休闲观光好去处，依汨罗江自然旅游资源，发扬屈原文化，

将滨江风光带打造成容纳高端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也是打造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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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片区，是提升城市魅力的核心地段。归义镇完善市政功能，建设

一批公共服务设施，势必带动新城的快速发展，未来其用地量也将快速

增长。

（二）汨罗镇

作为中心城区西片区重点发展区域，未来以西湖公园为中心，以打

造城市连片发展区域、完善路网建设和修复城镇功能区为主。同汨罗江

滨江风光带一起打造成“一江一湖”市民城市生态景观区、市民休闲中

心，为外来游客及市民提供丰富的旅游产品。

（三）新市镇（循环经济产业园）

根据新版汨罗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循环经济产业园园区规划，在一

期园区的基础上，扩园建设，以 G536、伍市至益阳公路两侧区域作为

扩园区域。园区以武广高铁为西部界线，作为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缓

冲地带，园区将以武广高铁、G107、G536 线、伍市至益阳公路、S308

为园区交通骨干线，打造成为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先进示范工业园，积

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提升园区融城水平。

第十二章 屈原管理区土地利用规划

第一节 屈原概况及城镇发展方向

（一）区域概况

屈原管理区位于岳阳市西南部，湘江、汨罗江注入东洞庭湖交汇处，

地处东经 112°55′-113°4′，北纬 28°47′30″-29°08′。东接汨

罗市，南连湘阴县，西靠湘江；北抵洞庭湖。全境东西宽 12.05 公里，

南北长 16.75 公里，土地总面积 200.98 平方公里。全区交通发达，干道

公路网以京港澳高速复线、沿江道路、S307 和 X051 构成的主骨架，以

X056、Y729、Y268 县乡道为网架，构成了一个快速安全、内外畅通的

公路运输网络。

屈原管理区前身为 1958 年围垦而建的大型国营农场。历经湖南省

国营屈原农场、汨罗江农场、屈原农场三个阶段。2000 年经湖南省政府

批准，组建屈原管理区。2015 年新一轮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全区辖营

田镇、河市镇、凤凰乡三个镇和水委会。2014 年，全区常住人口 8.48

万人，城镇人口 4.15 万人，城镇化率 48.87%。

（二）城镇控制范围及发展方向

屈原管理区城镇发展方向将以向东向南发展为主，兼顾其它。向东

主要是利用京港澳高速复线联络线发展，沿屈汨路向东延至正虹路与屈

汨路交口，构筑城镇外环线；向南主要是利用城区南面的广阔腹地发展，

通过增设城镇副中心，带动南部地区开发，减小城镇规模扩张对城镇中

心的压力，形成较完整的城镇空间形态。规划期内，城区适当向东南拓

http://baike.so.com/doc/5330209-5565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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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其中营田镇规划城镇用地规模为 897.82 公顷，河市镇规划城镇用

地规模为 237.10 公顷。

规划期内力争使营田镇发展成为湖南省重要的以饲料加工、纺织、

生态能源、建材加工四大产业为核心的产业基地之一，以新型低碳经济

产业为新增长点，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农产品加工体系的区域性航运物流

中心。城镇用地主要向东南拓展：向南发展一个以行政办公为主的综合

建设组团和一个工业建设组团；向东发展一个以居住为主的综合性建设

组团。城镇空间发展将形成“二轴二带三区”的高度集约化、功能性、

生态型、开放式空间发展结构。其中：

“二轴”：指省道 S307，联系营田与汨罗的城镇发展轴；县道 X051，

联系岳阳、湘阴的城镇发展轴。

“二带”：指湘江滨水景观带和三洲河湿地景观带。

“三区”：指生态旅游休闲区、两型产业聚集区和城市综合生活区。

第二节 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目标

（一）土地利用现状规模及结构

2014 年末，屈原管理区土地总面积 20098.47 公顷，其中农用地

14563.38 公顷，占总面积的 46.51%，建设用地 2761.94 公顷，占总面

积的 13.74%（包括建制镇 526.10 公顷，占总面积的 2.62 %；农村居民

点 1486.73公顷，占总面积的 7.40%；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54.13 公

顷，占总面积的 0.27%）。交通水利建设用地 613.48 公顷，占总面积

的 3.05%。其他土地 2773.15 公顷，占总面积的 13.80%。

（二）土地利用规划目标

到 2020 年，全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8960.0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低于 7850.00 公顷，土地综合整治补充耕地任务量不低于 777.09

公顷。

到 2020 年，全区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3625.90 公顷以内，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845.36 公顷以内，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1166.99 公顷以内。

规划期间，全区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 1089.54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

占用农用地控制在 1060.39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 674.64

公顷以内。

第三节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一） 合理调整农用地结构

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用地结构和布局，因地制宜安

排耕地、园地、林地等各类用地。

2014 年全区农用地面积为 14563.3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2.46%；

2020 年为 13749.3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68.41%，比 2014 年减少 814.00

公顷。

1、耕 地

2014 年全区耕地面积为 9346.8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6.51%；

到 2020 年耕地面积为 9154.6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5.55%，比 2014

年减少 192.1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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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园 地

2014 年全区园地面积为 834.8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12%；到

2020 年园地面积为 383.6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91%，比 2014 年减

少 451.23 公顷。

3、林 地

2014 年全区林地面积为 762.63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79%；到 2020

年林地面积为 734.7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66%，比 2014年减少 27.87

公顷。

4、其他农用地

2014 年全区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3619.1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8.01%；到 2020 年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3476.3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7.30%，比 2014 年减少 142.79 公顷。

（二）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围绕实现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增长，提高建设用地保障科学发展的

能力，从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根据省下达的控制指标，优先确保重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需求；

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必需的城镇及独立建设用地；结合农业现代化建设要

求，满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必需的村镇建设用地需求。

2014 年建设用地为 2761.9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74%；到 2020

年建设用地为 3625.9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8.04%，比 2014 年增加

863.96 公顷。

1、城乡建设用地

2014 年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2066.9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29%；到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 2845.3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14.16%，比 2014 年增加 778.40 公顷。

（1）城镇用地

2014 年城镇用地面积为 526.1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62%；到

2020 年城镇用地面积为 897.3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46%，比 2014

年增加 371.23 公顷。

（2）农村居民点用地

2014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1486.7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40%；到 2020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为 1678.3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8.35%，比 2014 年增加 191.64 公顷。

（3）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2014 年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面积为 54.1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0.27%；到 2020 年采矿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面积为 269.66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1.34%，比 2014 年增加 215.53 公顷。

2、交通水利设施用地

2014 年交通用地面积为 613.4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05%； 到

2020 年交通用地面积为 625.9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11%，比 2014

年增加 7.01 公顷。

3、其他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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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 81.5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41%；

到 2020 年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 154.5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77%，

比 2014 年增加 73.07 公顷。

（三） 适度开发未利用地

适度开发宜农未利用土地。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

针和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原则，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

理开发未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

2014 年其他土地面积为 2773.1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80%；

到 2020 年其他土地面积为 2723.1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55%，比

2014 年减少 49.96 公顷。

1、水域

2014 年，水域面积 2689.0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38%；到 2020

年水域面积为 2710.7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49%，较 2014 年增加

21.69 公顷。

2、自然保留地

2014 年，自然保留地面积 84.1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42%；到

2020 年自然保留地面积为 12.4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7%，较 2014

年减少 71.65 公顷。

第十三章 乡（镇）级土地利用调控

第一节 乡镇土地利用调控重点

2015 年汨罗乡镇行政区划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 34 个乡镇缩减至

18 个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乡镇土地利

用调控应根据土地利用分区的调控方向和差别化的区域土地利用政策，

综合考虑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趋势、资源环境条件、土地利

用现状和潜力等因素，在新的乡镇区划版图下，落实市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的各项控制指标，并制定各乡镇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等土地利用约束性指标，强化乡镇行政辖区内的土地利用调控责

任，为各乡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

第二节 乡镇土地利用调控目标

（一）汨罗镇

规划期内，汨罗镇重点保障中心城区西片区城市建设、岳长高速连

接线（江南路）、G240 改扩建、G536 改道工程、红旗路、健康路、展

览馆路、农村居民点集中安置区以及光伏电站、城西公共文化中心、群

众文化中心等其他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1495.1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1376.27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

总规模控制在 932.63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696.58

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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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义镇

规划期内，归义镇重点保障中心城区、民办学校、物流配送中心、

污水处理厂、G536 改道工程、伍市至益阳公路及连接线、大众南路、

G107 改道以及汨罗江风光带等其他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

保有量为 340.45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330.01 公顷；至 2020 年建

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868.77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734.27 公顷以内。

（三）古培镇

规划期内，古培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京广铁路货运站、伍市至益阳公

路及互通、G536、G240、汨罗至杨桥公路、G107 改道、村民联建、古

培民办学校、敬老院等项目以及其他城镇工矿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2295.82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1931.19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077.64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控制在 736.54 公顷以内。

（四）新市镇

规划期内，新市镇重点保障循环经济产业园、武广新城、养老院、

加气站、伍市至益阳公路及互通、G536 改道工程、G107 改道、村民联

建以及其他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1134.25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964.15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847.06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616.10 公顷以内。

（五）长乐镇

规划期内，长乐镇重点保障特色城镇发展、村民联建、养老院、中

心小学、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其他特色产业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

地保有量为 1917.21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1540.24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636.81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

制在 504.22 公顷以内。

（六）罗江镇

规划期内，罗江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天伍公路、红花至屈子祠公路拓

建、北沿江大道、G107 改道、村民联建、村民活动中心、幼儿园、北

沿江大道等项目用地以及其他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4819.08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4285.46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

总规模控制在 1581.96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179.52

公顷以内。

（七）白水镇

规划期内，白水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幼儿园和学校建设用地、光

伏电站、加气站、村民联建、污水处理厂、汨罗至杨桥公路、湘慧线、

G240 至湘慧线连接线、移动基站等项目及乡村休闲旅游等其他特色产

业发展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2002.60 公顷，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为 1850.59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938.72 公顷

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753.04 公顷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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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川山坪镇

规划期内，川山坪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村民联建、移动基站、职

业中专、汨罗至杨桥公路、玉池抽水蓄能电站以及玉池山风景名胜区、

乡村休闲旅游等其他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2873.64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558.82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

控制在 1346.80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186.30 公顷

以内。

（九）弼时镇

规划期内，弼时镇重点保障飞地产业园、城镇发展、养老院、村民活动

中心、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供水厂、变电站、桃花路、对接万家

丽公路、G107 改道、京港澳高速连接线、湘慧线、南仑至铜盆公路、

村民联建、生态种植园、食品加工及乡村休闲旅游等其他项目用地需求。

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2616.58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312.04 公

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988.19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667.47 公顷以内。

（十）神鼎山镇

规划期内，神鼎山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幼儿园、养老院、村民活动

中心、G107 改道、湘慧线、自来水厂、村民联建及神鼎山风景区、乡村休

闲旅游等其他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3280.12 公顷，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为 2870.87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177.35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931.07 公顷以内。

（十一）三江镇

规划期内，三江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村民联建、十古公路安置区、

卫生院、幼儿园和中心小学、三磊公路及八景洞风景名胜区等其他项目

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1955.24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为 1557.20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029.55 公顷以内，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509.92 公顷以内。

（十二）大荆镇

规划期内，大荆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村民联建、加气站、三磊公

路、G107 改道以及乡村休闲旅游等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

量为 2600.86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248.55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

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719.82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540.77 公顷以内。

（十三）桃林寺镇

规划期内，桃林寺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高峰小学、桃林小学、加

油加气站、G240、三磊公路、村民联建、药材种植加工基地以及其他项

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4354.8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为 3883.47公顷，至 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860.92公顷以内，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332.28 公顷以内。

（十四）白塘镇

规划期内，白塘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移动基站、村民联建、三磊

公路及特色产业发展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2419.1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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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006.12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

制在 890.62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519.22 公顷以内。

（十五）屈子祠镇

规划期内，屈子祠镇重点保障城镇发展、G240、屈子文化园及楚辞

植物园、屈子书院二期、瞭望塔、农耕文化馆、碑林广场、村民联建和

屈子文化园集中安置区以及乡村休闲旅游等其他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2935.11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535.02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209.33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

制在 820.57 公顷以内。

（十六）屈原管理区

规划期内，屈原管理区重点保障城镇发展、S307 延长线联通推山

咀港口码头、种养结合生态农业示范区、慧众农机展示园、燃气站、美

丽乡村、村民联建以及其他项目用地需求。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为

8960.0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7850.00 公顷，至 2020 年建设用地

总规模控制在 3625.90 公顷以内，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845.36

公顷以内。

第十四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节 法律措施

（一）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

本规划一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市域内任何土

地利用行为必须遵循本规划。对违反本规划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刚性

严格实施本规划，加强本规划对全市土地利用活动的引导和控制。

本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突破，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不得降低。加强土地用途管制，任何土地利用必须按照本规划确定的用

途利用土地，不得擅自改变本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条件，可以在本规划确定的城镇村集镇和工矿建设用地区以外使用土

地的，必须先行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照法定的程序报原批准机

关批准；未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不得审批建设用地。

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工作规则，不符合法定项目条件或者不符合

法定工作程序的，不得批准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允许任何地方、

任何个人随意改变规划，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依法严肃查处违反规

划占用土地、擅自修改规划、违反规划和年度计划审批土地的行为。

（三）加强规划实施执法，严肃查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行为

建立健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执法检查制度，为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严格实施提供执法保障。通过耕地保护执法、土地执法巡查等形式，

及时发现、制止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行为。严肃查处违反土地利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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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占用土地特别是基本农田进行非农业建设，依法严肃查处擅自修

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批土地的行为。

第二节 行政措施

（一）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切实保护耕地

将耕地保护工作落实情况作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工作目标考核

的重要内容，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奖罚兑现；

健全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非农建设需占用耕地的，必须按照“占

一补一”的原则，由用地单位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能力补

充耕地的由建设单位缴纳耕地开垦费，由国土资源部门组织耕地补充。

（二）完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激励制约机制

一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供应政策，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优先

供应土地资源消耗小，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用地，优先供应社会效益

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项目用地；控制供应土地资源消耗量大，经济

社会效益差的项目用地，限制低建筑密度、低容积率项目用地；二是建

立激励机制，鼓励全市各行各业节约用地，项目建设单位和个人充分利

用闲置土地、空闲地和低效用地；三是支持新农村建设，鼓励整理农村

居民点用地，农村居民点建设尽可能使用现有村内空闲地和老宅基地；

加快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节约建设用地折抵年度用地计划指标制度，实

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

（三）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非农建设

占用耕地

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上级下达的年度计划编制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新增建设用地、建设占用农用地和建设占用耕地年度计划指

标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不得突破年度计划审批建设用地。严格项目占

用耕地计划审查，能不占耕地或者可少占耕地的，必须引导不占用或者

少占用耕地。积极实施土地整理复垦，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增加耕地不得

少于年度计划确定的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增加耕地指标。

（四）严格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制度

强化项目用地预审制度，严把项目用地预审关。任何建设项目批准、

核准必须经过预审。未经预审或者预审未通过的，不得批准农用地转用、

未利用地占用、土地征收，不得办理供地手续。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没有农用地转用计划和未利用地占用指标的建设项目，不得通过

项目用地预审。

（五）提高规划实施社会能力

1、建立规划公众参与和听证制度。通过新闻媒介或张贴广告，公

布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2、实施规划管理公开制度。公开规划内容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公开工作制度和办事程序，公开审批和审查用地结果、规划修改或调整

情况、违反规划情况及处理结果，公开规划执行结果。

3、健全规划实施监督机制。把人大监督、行政执法监督、权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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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司法监督、新闻监督与舆论、公众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完整的监督

体系。

第三节 经济措施

（一）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林业经营水平，提高农林业用地利用

水平和效益

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农业生产为目标，增加农业基础设施、

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实施土地整理复垦开发，

稳定耕地保有量，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完善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转包、转让、

互换、入股联合经营、出租等多种形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森林

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农村土地经营规模，发挥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效

益，提高农业用地利用水平。

（二）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调控土地利用，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除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用地外，其他用地实行市场配置，运用市场

调控土地价格，运用土地价格引导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运用市场调控

机制，让粗放经营土地者要么退出土地经营，要么节约用地提高土地集

约利用水平，促进土地使用者盘活闲置土地、低效用地，提高土地集约

节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率。

第四节 技术措施

（一）建立规划数据库，强化规划管理

将规划成果建成数据库进行系统管理，既能提升规划的管理水平，

又能适时监督规划的实施，有利于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二）采取生物和工程措施，治理生态环境

通过对田、水、林、路及其配套工程的实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大力植树造林，扩大城镇绿地，增加植被，

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三废”，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确保生态建设规划目标的实现。

（三）提高规划实施的科技水平

建立土地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完善土地利用档案管理制度，建

立土地调查和土地统计制度，为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提供依据和保障。借

助于土地利用规划信息系统，利用“3S”技术和每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变

更调查、城镇地籍调查等成果，将土地利用状况与规划目标作对比，及

时反馈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情况，及时对规划目标实施必要的调整，使规

划更加完善。

（四）建立实施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实施状况做出准确的评估判断，不断完善规划实施措施，保障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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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附 则

（一）规划文件

本规划文件由规划文本、规划说明、规划图件三部分组成。规划文

本和规划图件具有同等效力，规划说明是对规划文本中若干问题的具体

解释和补充。

（二）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由汨罗市人民政府和屈原管

理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本规划一经批准，不得擅自修改；确需对本

规划进行修改的，必须按照《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报原规划批准机

关同意后方可启动。

（三）规划解释

本规划由汨罗市人民政府和屈原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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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汨罗市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2014年 2020年 指标属性

总量目标

耕地保有量 50814.82 46000.00 约束性

基本农田面积 38890.23 40100.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面积 20425.44 22732.07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5606.71 17523.23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3005.96 5795.06 预期性

增量目标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1332.61 5688.11 预期性

建设占用农用地面积 1250.21 5536.16 预期性

建设占用耕地面积 494.32 2458.14 约束性

补充耕地任务量 2802.26 2636.71 约束性

效益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71.55 95.00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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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汨罗市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年① 2020年② ②-①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土地总面积 166985.05 100.00 166985.05 100.00 0.00

农用地

耕地 50814.82 30.43 48816.26 29.23 -1998.56

园地 6967.10 4.17 6585.54 3.94 -381.56

林地 61038.91 36.55 62027.62 37.15 988.71

牧草地 43.53 0.03 43.53 0.03 0.00

其他农用地 15742.02 9.43 15255.44 9.14 -486.58

合计 134606.38 80.61 132728.39 79.49 -1877.99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2237.73 1.34 4421.10 2.65 2183.37

农村居民点用地 12600.75 7.55 11728.17 7.02 -874.81

采矿用地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668.48 0.40 1373.96 0.82 707.71

小计 15506.96 9.29 17523.23 10.49 2016.27

交通水利用地 4574.86 2.74 4749.16 2.84 174.30

其他建设用地 243.87 0.15 459.68 0.28 215.81

合计 20325.69 12.17 22732.07 13.61 2406.38

其他土地

水域 11398.55 6.83 11076.69 6.63 -321.86

自然保留地 654.43 0.39 447.90 0.27 -206.53

合计 12052.98 7.22 11524.59 6.90 -5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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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汨罗市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单位：公顷

序号 乡镇名称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

区

村镇建设用地

区

独立工矿

用地区

风景旅游用地

区

生态环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文化遗

产保护区
林业用地区

牧业用地

区

1 汨罗镇 1522.36 108.17 196.17 463.38 80.22 11.60 0.00 0.00 362.50 0.00

2 归义镇 351.79 147.93 1526.78 185.15 22.16 14.1 0.00 0.00 102.7 0.00

3 新市镇 992.34 140.44 1296.01 364.10 59.40 0.00 0.00 0.00 1279.55 0.00

4 古培镇 1977.34 1140.57 56.42 714.93 39.79 0.00 0.00 0.00 3690.23 0.00

5 罗江镇 4346.08 2060.40 18.09 1171.77 57.26 0.00 0.00 0.00 6177.59 43.53

6 白水镇 1890.75 822.97 79.88 651.99 71.74 0.00 0.00 0.00 2942.86 0.00

7 川山坪镇 2643.23 1776.29 98.74 1028.16 135.23 0.16 0.00 0.00 8830.40 0.00

8 弼时镇 2332.35 2233.25 101.13 1164.02 510.24 9.86 0.00 17.27 6705.13 0.00

9 神鼎山镇 3016.75 1669.52 45.98 976.80 21.28 4.05 0.00 0.00 5337.59 0.00

10 长乐镇 1568.00 821.51 115.48 416.23 24.31 0.00 0.00 0.00 2572.52 0.00

11 三江镇 1596.69 802.55 25.04 506.72 17.48 13.93 271.46 0.00 9139.65 0.00

12 大荆镇 2298.10 1154.98 54.71 513.35 15.92 0.00 0.00 0.00 3757.09 0.00

13 桃林寺镇 3937.75 2771.44 56.03 1263.44 45.25 0.00 0.00 0.00 6283.19 0.00

14 白塘镇 2051.29 1206.77 4.67 506.42 17.55 0.00 3216.16 0.00 1385.57 0.00

15 屈子祠镇 2598.65 1322.30 43.33 790.23 44.81 17.65 784.68 51.86 3184.20 0.00

16 屈原管理区 8790.67 4233.95 897.33 1678.37 269.66 76.73 1075.00 0.00 734.76 0.00

合计 41914.14 22413.04 4615.79 12395.06 1432.30 148.08 5347.29671 69.13 62485.53 43.53



汨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年修订版）

39

附表 4 汨罗市耕地保有量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基期耕地面

积

规划期间增加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

净增减

规划期末耕

地保有量

增加合计 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其他 减少合计 建设占用 退耕还林 其他

规划期 50004.11 3175.41 1624.47 81.09 1469.85 0.00 4363.26 2458.14 1210.03 695.09 -1187.85 48816.26

年均增减 - 211.69 108.30 5.41 97.99 0.00 290.88 163.88 80.67 46.34 -7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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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汨罗市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分布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规划 2020年耕地保有量 规划 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汨罗镇 1495.10 1376.27

归义镇 340.45 330.01

新市镇 1134.25 964.15

古培镇 2295.82 1931.27

罗江镇 4819.08 4285.46

白水镇 2002.60 1850.59

川山坪镇 2873.64 2558.74

弼时镇 2616.58 2312.04

神鼎山镇 3280.12 2870.87

长乐镇 1917.21 1540.24

三江镇 1955.24 1557.20

大荆镇 2600.86 2248.55

桃林寺镇 4354.80 3883.47

白塘镇 2419.14 2006.12

屈子祠镇 2935.11 2535.02

屈原管理区 8960.00 7850.00

合计 46000.00 4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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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汨罗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涉及乡（镇） 备注

1、能源

国电汨罗电厂 新建 2017-2020 白水

风力发电场 新建 2017-2020 川山坪、白塘

汨罗玉池抽水蓄能电站及其配套工程 新建 2017-2020 川山坪

光伏发电项目 新建 2017-2020 汨罗、白塘、桃林

汨罗市垃圾发电厂 新建 2017-2020 新市

2、交通

岳长高速公路 新建 2017-2020 桃林寺、白塘、屈子祠、白水、河市、营田

伍市至益阳公路 新建 2017-2020 新市、古培、归义

G240汨罗段改造 改扩建 2017-2020 桃林寺、屈子祠、归义、汨罗、古培

G536汨罗段改线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新市、古培、归义、汨罗

S322三磊公路 新建 2017-2020 三江、大荆、桃林寺、白塘

S209汨罗至平江伍市公路 新建 2017-2020 罗江

汨罗至杨桥段升级改造 改扩建 2017-2020 古培、白水、川山坪

江南路（岳长高速连接线） 新建 2017-2020 汨罗镇

大众南路——环城线南沿 新建 2017-2020 归义

汨罗镇展览馆路 新建 2017-2020 汨罗

汨罗镇健康路 新建 2017-2020 汨罗

汨罗镇红旗路 新建 2017-2020 汨罗

G107改线提质工程 新建 2017-2020 大荆、罗江、归义、古培、新市、神鼎山、弼时

桃花路 新建 2017-2020 弼时、神鼎山

万家丽路北沿线 新建 2017-2020 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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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涉及乡（镇） 备注

红花至屈子祠旅游公路扩建工程 扩建 2017-2020 屈子祠、罗江、白塘

天井乡丁家河渡改桥接线 改扩建 2017-2020 罗江

汨罗江屈原大桥 新建 2017-2020 归义、屈子祠

三（枣岭）屈（原）公路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北沿江大道 新建 2017-2020 罗江

车站大道 新建 2017-2020 新市

汨罗李家塅至湘阴公路 改扩建 2017-2020 白水、神鼎山、弼时

G240至湘慧线连接线 改扩建 2017-2020 白水

金（井）岭（北）公路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京港澳高速至弼时产业园区连接线 新建 2017-2020 弼时

岳长城际铁路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益城际铁路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李家锻南仑村-铜盆村 新建 2017-2020 弼时

新塘拦江公路 新建 2017-2020 桃林寺

黄柏乡镇公路 改扩建 2017-2020 神鼎山

S317平江瓮江-汨罗川山坪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江磊石大桥 新建 2017-2020 白塘

京广铁路货运站 新建 2017-2020 古培

乡镇客运站、货运站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湘江汨罗港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移动网络扩容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农村公路通畅工程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农村公路提质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水运渡口建设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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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涉及乡（镇） 备注

汨罗江航道建设工程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汽车站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星火汽车站 新建 2017-2020 新市

渔政码头 新建 2017-2020 白塘、营田

营田至湘阴公路 扩建 2017-2020 营田

营(田)长(寿)公路(三屈公路) 新建 2017-2020 凤凰

湘(阴)鹿(角)公路(沿江公路) 改建 2017-2020 营田、凤凰

S307延长线 新建 2017-2020 营田

屈原汽车站 新建 2017-2020 营田

国道、省道和县乡道改扩建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3、水利

汨罗市堤防建设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城市防洪 改扩建 2017-2020 归义

防洪排涝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蓄水工程建设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排灌渠系续建配套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农村安全饮水提升巩固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江及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山塘河坝加固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水库加固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铁山灌区汨罗分灌区配套工程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向兰灌区配套工程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河湖连通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大中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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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涉及乡（镇） 备注

新建小型水库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病险水库（闸）除险加固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蓄洪安全区 新建 2015-2020 汨罗市

湘江、汨罗江治理工程 扩建 2015-2020 汨罗市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扩建 2015-2020 营田、凤凰、河市

汨罗江、古罗城河等连通工程 扩建 2015-2020 营田、凤凰、河市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扩建 2015-2020 营田、凤凰、河市

屈原垸提防加固工程 扩建 2015-2020 营田、凤凰、河市

撇洪渠、东西干渠、荞麦湖、古湖加固工程 扩建 2015-2020 营田、凤凰、河市

4、电力

35KV、110KV、220KV、500KV变电站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西 110KV变电站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5、环保

污水处理厂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垃圾填埋场 续建 2017-2020 新市

友谊河整治 续建 2017-2020 归义

尾水排污工程 新建 2017-2020 归义

6、产业

长沙经济开发区汨罗产业园 续建 2017-2020 弼时

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 续建 2017-2020 新市

物流配送中心 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证券信息及会展中心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农机综合大市场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集贸市场扩建工程 改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食杂果品交易中心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油茶加工基地 新建 2017-2020 新市

汨罗市家私制造基地 新建 2017-2020 桃林寺、大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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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涉及乡（镇） 备注

汨罗市金银花种植加工基地 新建 2017-2020 桃林寺

汨罗市药材种植加工基地 新建 2017-2020 桃林寺

众发物流园 新建 2017-2020 新市

7、旅游

屈子文化园及屈子祠旅游开发 扩建 2017-2020 屈子祠

八景旅游度假区 扩建 2017-2020 三江

红花生态旅游园 新建 2017-2020 罗江

龙舟文化产业园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玉池山风景名胜区 扩建 2017-2020 弼时

神鼎山旅游开发 新建 2017-2020 神鼎山

西湖公园及配套设施 新建 2017-2020 汨罗、归义

汨罗江湿地公园及沿江风光带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乡村特色休闲旅游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屈子庙生态文化旅游项目 新建 2015-2020 凤凰

屈原文化园 新建 2015-2020 河市

河市镇休闲度假村 新建 2015-2020 河市

8、其他

长株潭“两型”社会滨湖示范区 新建 2017-2020 归义、新市、汨罗、古培

汨罗市廉租房建设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人民医院 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市职业中专、二中扩建 扩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城区中心联校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职业技术学院 扩建 2017-2020 川山坪

汨罗市司法行政业务用房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刑侦综合技术用房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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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涉及乡（镇） 备注

汨罗市综合档案馆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屈原博物馆 新建 2017-2020 屈子祠

易地扶贫搬迁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民办学校 新建 2017-2020 归义

城西公共文化中心、群众文化中心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村级平台建设项目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所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汨罗市龙舟竞渡中心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乡镇自来水厂 新建 2017-2020 汨罗市

推山咀港口工作区 扩建 2017-2020 营田

义南物流区 新建 2017-2020 营田

河市物流区 新建 2017-2020 河市

磊石山候鸟保护观测站 新建 2017-2020 营田

黄金乡生态农庄 新建 2017-2020 河市

黄金工业小区 新建 2017-2020 河市

北洲建材 新建 2017-2020 河市

沙溢湖建材 新建 2017-2020 河市

石埠洲建材 新建 2017-2020 河市

凤凰建材 新建 2017-2020 凤凰

屈原燃气末站 新建 2017-2020 营田

种养结合生态农业区 新建 2017-2020 河市

农业科技园 新建 2017-2020 河市

慧众农机 新建 2017-2020 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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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汨罗市各乡（镇）规划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2020年耕地保有

量

2020年基本农田

保护目标
建设用地总目标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工矿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

建设占用农用地

规模

建设占用耕地规

模

土地整治补充耕

地规模

汨罗镇 1495.10 1376.27 932.63 696.58 258.67 313.44 304.07 267.34 69.21

归义镇 340.45 330.01 1868.77 1734.27 1538.48 762.49 753.42 558.26 0.00

新市镇 1134.25 964.15 1847.06 1616.10 1268.46 750.21 748.91 225.13 24.55

古培镇 2295.82 1931.27 1077.64 736.54 78.37 129.26 118.39 37.98 76.69

罗江镇 4819.08 4285.46 1581.96 1179.52 69.25 334.12 324.89 52.49 170.82

白水镇 2002.60 1850.59 938.72 753.04 140.28 148.08 140.75 53.97 44.50

川山坪镇 2873.64 2558.74 1346.80 1086.30 219.90 392.63 384.98 77.86 109.26

弼时镇 2616.58 2312.04 1988.19 1667.47 584.03 366.08 353.30 173.60 105.95

神鼎山镇 3280.12 2870.87 1177.35 931.07 57.90 232.41 224.35 49.90 99.66

长乐镇 1917.21 1540.24 636.81 504.22 128.90 124.43 116.11 35.74 86.89

三江镇 1955.24 1557.20 1029.55 509.92 39.15 185.32 176.75 42.11 65.21

大荆镇 2600.86 2248.55 719.82 540.77 56.94 82.98 74.58 23.21 357.81

桃林寺镇 4354.80 3883.47 1860.92 1332.28 92.81 317.09 312.13 66.59 237.07

白塘镇 2419.14 2006.12 890.62 519.22 17.19 90.85 84.96 29.72 120.23

屈子祠镇 2935.11 2535.02 1209.33 820.57 77.74 369.18 358.18 89.60 291.77

屈原管理区 8960.00 7850.00 3625.90 2845.36 1166.99 1089.54 1060.39 674.64 777.09

合计 46000.00 40100.00 22732.07 17523.23 5795.06 5688.11 5536.16 2458.14 26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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